
六部门发布《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国家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税务总局、广电总局等六部委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鼓励数

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以下简称《政策》），《政策》明确，积极支持数字电视相关企业通过上市、发行债

券、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新股等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对数字电视产业的投入。 
 
     《政策》积极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技术和产品发展。将组建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

有关科技计划和基金重点支持数字电视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鼓励境外有关研发机构

和企业来华设立数字电视技术开发中心，并与国内研发机构和企业开展数字电视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从２００

８年起，有线数字电视运营机构应按照机卡分离的技术体制开展数字电视业务，在境内销售的具备地面数字电视

信号接收功能的数字电视机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国办发[2008]1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税务总局、广电总局《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已

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  
 
                                                                         二○○八年一月一日  
 
 
 

                          关于鼓励数字电视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财政部 
信息产业部 税务总局 广电总局  
 
 
 
    广播电视数字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坚持正确方向，确保文化和信息安全的前提下，

为加快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和物质文化生活，培育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制定以下政策：  
 
一、明确发展目标  
 
（一）以有线电视数字化为切入点，加快推广和普及数字电视广播，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

网等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形成较为完整的数字电视产业链，实现数字电视技术研发、产品制造、

传输与接入、用户服务相关产业协调发展。  
 
（二）加快有线电视网络由模拟向数字化整体转换。2008 年，通过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向世界播出北京奥运会节目；

2010 年，东部和中部地区县级以上城市、西部地区大部分县级以上城市的有线电视基本实现数字化；2015 年，

基本停止播出模拟信号电视节目。   
 
（三）实现我国电视工业由模拟向数字的战略转变，2010 年，数字电视机及相关产品年销售额达到 2500 亿元，



出口额达到 100 亿美元；2015 年，力争使我国数字电视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位居世界前列，成为全球最大的数字

电视整机和关键件开发和生产基地，实现由电视生产大国向数字电视产业强国的转变。  
 
二、优化投融资环境  
 
（四）发展改革委、信息产业部、广电总局负责组织实施数字电视专项工程，积极支持数字电视标准开发、关键

产品产业化以及基础平台建设等重要项目。  
 
（五）积极支持数字电视相关企业通过上市、发行债券、上市公司配股和增发新股等方式筹集资金，增加对数字

电视产业的投入。  
 
（六）鼓励金融机构在科学、审慎、风险可控的原则下，积极支持数字电视网络和基础平台建设，进一步为数字

电视产业发展提供金融服务。  
 
（七）国家投资的数字电视示范网建设，其有关工程建设和系统集成优先由国内企业承担，在同等性能价格比条

件下优先采用国产设备和产品。  
 
三、加强税收优惠支持  
 
（八）对属于《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范围内的数字电视领域投资项目，在投资

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和按照合同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含软件）及配套件、备件，除列入《外商投资项目不予免

税的进口商品目录》和《国内投资项目不予免税的进口商品目录》的商品外，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九）2010 年年底前，广播电视运营服务企业收取的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经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并报财

政部、税务总局批准，免征营业税，期限最长不超过三年。  
 
四、推动技术进步  
 
（十）推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联合的数字电视技术创新体制，鼓励企业联合开发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

支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电视技术和产品发展。加强数字电视标准化工作，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订。  
 
（十一）充分利用国内外资源，在现有科研院所和企业基础上组建数字电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加强数字电视产

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发，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我国数字电视产业发展提供支撑和服务。国家有关科技计划和基金

重点支持数字电视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及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制订。  
 
（十二）积极发展地面数字电视，加强农村地区广播电视覆盖，大力推进广播电视网络的数字化升级改造，满足

数字电视发展的需要。  
 
（十三）鼓励境外有关研发机构和企业来华设立数字电视技术开发中心，并与国内研发机构和企业开展数字电视

关键技术领域的合作。  
 
（十四）有线数字电视接收终端（包括机顶盒和一体机）实行机卡分离技术体制（即数字电视接收终端与条件接

收模块完全分离）。从 2008 年起，有线数字电视运营机构应按照机卡分离的技术体制开展数字电视业务，在境内

销售的具备地面数字电视信号接收功能的数字电视机应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十五）数字电视传输等重要的国家标准应经适当规模试验验证。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信息产业部等部门应

组织建设数字电视试验区，为试验、推广数字电视传输等重要的国家标准和机卡分离等重大技术提供条件。  
 
（十六）统筹规划、合理安排、有效利用数字电视广播业务所需无线电频谱资源和卫星轨位资源，保障数字电视



广播业务的健康发展。  
 
五、加强市场培育和监管  
 
（十七）转变广播电视运营方式，推进实施网台分离，形成适应数字化发展需要的广播电视运营机制。  
 
（十八）积极推进电视节目制作数字化，进一步加强公益性电视服务，鼓励为用户提供专业化节目，充分发挥数

字电视的信息服务功能。  
 
（十九）加强业务监管，规范市场秩序，确保信息安全，维护用户权益。广电总局和信息产业部要按照职责分工，

组织制定并监督执行相应的制度、标准和规范。广电总局要加强对数字电视节目制作、集成、播出等环节的监管，

确保数字电视内容导向正确和播出安全。  
 
（二十）为确保数字电视系统安全，鼓励采用以国内技术为主体的数字电视广播系统，已采用国外接收系统的应

与国内产品同密。  
 
（二十一）完善数字电视价格形成机制。有线数字电视基本收视维护费实行政府定价，增值业务服务费和数字电

视付费节目收视费根据情况实行政府指导价或由有线电视运营机构自行确定，具体价格管理办法另行制订。  
 
六、推进“三网融合”  
 
（二十二）有关部门要加强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资源的统筹规划和管理，促进网

络和信息资源共享。  
 
（二十三）在确保广播电视安全传输的前提下，建立和完善适应“三网融合”发展要求的运营服务机制。鼓励广播

电视机构利用国家公用通信网和广播电视网等信息网络提供数字电视服务和增值电信业务。在符合国家有关投融

资政策的前提下，支持包括国有电信企业在内的国有资本参与数字电视接入网络建设和电视接收端数字化改造。  
 
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二十四）有关执法机关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等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惩处数字电视设备

制造、技术开发和应用等领域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  
 
（二十五）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和企业在制订产品标准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健全数字电视技术标准专利

拥有人、软件著作权拥有人、设备制造商、内容服务商和网络运营商之间的知识产权许可机制。  
 
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实施，由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信息产业部、税务总局、广电总局负责解

释并共同推进贯彻落实。 


